

































































































































































































































































































































































































































































































































	目录
	专载
	江淮干堤之修补
	皖淮涵洞之建筑
	首都警察厅办理指纹之实施
	国务
	法令之公布
	一重要法规之公布
	二重要命令之公布
	公务人员之任免
	印信勋章奖章之颁发
	典礼之举行——纪念日典礼之举行
	行政
	重要案件之议决
	一任免案之议决
	二革新案之议决
	各部会政务之指导
	一工作报告之审查
	二行政计画之审查
	地方政务之指导
	一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之审查
	二各市政府工作报告之审查
	三各省政府行政计画之审查
	四各市政府行政计书之审查
	诉愿之处理
	内政
	民政
	行政区划之整理
	一市行政区之设置
	二省市县界域之整理
	地方自治之促进
	一区域之划分
	二经费之筹划
	国籍之厘定
	救济之实施——各地灾振之核办
	警政
	户籍与人事登记之实施
	出版品之登记——新闻纸类之登记
	电影之检查
	地政
	土地之整理与征用
	一土地之调查
	二土地之征收
	礼俗
	德行之褒扬
	古迹古物之保存—浙江大禹庙之兴修
	卫生
	医师药师助产士等之登记
	各地卫生设施之指导协助
	振务
	振款之筹集与分配
	一振款之收付
	二振款振品之出纳及册报单据之审核
	灾区之视察与振济
	一各省灾情之调查
	二英山县急振之办理
	办振助振之褒奖
	禁烟
	禁烟实施之调查——全国各海开缉获麻醉毒品之统计
	国际禁烟之合作与宣传
	蒙藏
	教育之振兴——北平蒙藏学校之整理
	边疆事变之救济——察哈尔各旗台地之救济
	侨务
	回国侨民之指导——长崎失业华侨之遣送
	侨民教育之指导与监督——侨生回国升学之介绍
	海外通讯之整理
	其他有关内政事项
	各种法规之拟订与审核
	各种调查与统计之进行—各省市地方新闻纸杂志统计之编制
	外交
	政治之交涉——法占九小鸟之交涉
	军事之外交——法舰驶入甬江及飞机在普陀上空盘旋之交涉
	条约之修改——修订中西商约之进行
	侨民之保护——和印政府拟限制外人入境之交涉
	国际公约与会识之参加
	一伦敦经济会议之参加
	二限制制造麻辞品公约之备案
	国际宣传之推广——黄皮书第八号之编印
	其他有关外交事项——教会租地办法之决定
	军政
	军事行政
	军制之厘定
	一暂行编制表之修正
	二条例规则之拟定及修正
	校阅演习之举行——海军会操之继续举行
	军事设备
	交通之设备
	一保险伞材料之试验
	二飞机钩起地面通信筒之训练
	测量之进展
	一江海之测量及航船布告水道图之刊行
	二陆地测量之进行
	航空之扩充
	一防空科之增设
	二航空战术班之筹备
	舰艇飞机潜水艇之制造
	一平海巡洋舰之继续制造
	二威宁肃宁两炮艇之继续建造
	造船厂坞之建筑——江南造船所新坞之开辟
	军事防御
	国防之巩固——边务之处理
	绥靖之办理
	一赣粤闽湘鄂区剿匪之进行
	二豫鄂皖边区剿匪之进行
	三苏浙两省剿匪之进行
	四川陕边区剿匪之进行
	五江海匪盗及闽属赤匪之剿除
	军事教育
	政治训练之设施
	一剿匪军政治训练所开学之筹备
	二宣传刊物之印发
	军官及各兵种训练之办理
	一航海练生毕业见习之遣派
	二要塞炮兵军官班之训练
	三陆军炮兵国干部之训练
	四炮兵学校第二期学员之召集
	五骑兵军官及骑兵部队之训练
	六辎重兵学校学员之补考
	国民军事教育之推进——京市民众军事训练之筹办
	军事留学生之管理——留学管理规则之修订
	军事图书之编审
	一“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之编印
	二军事彚刊之继续印行
	三军事参考书之编译
	四海军军事图书之编审
	财政
	税务
	进出口货物之禁止——废铜铁铅等金属出口之禁止
	盐产之改善
	一淮南通属盐地之清丈
	二精盐之整理
	地方税收之监督与整理——监督地方财政暂行法施行细则之修正
	债务
	内债与基金之整理
	主计
	概算书之编造
	一国家普通概算书之审核
	二国家营业概算之审核
	三国家营业总概算之编遣
	预算书之拟定——各省市及威海卫管理公署二十一年度预算之拟定
	决算书之编遗
	一计算书超越缩减标准之审核
	二各机关计算书之登记
	会计报告之彚编
	一各机关收支报告之审核
	二国营机关书表之审核与登记
	三账册之登记及附表之填制
	统计资料之调查与编造
	实业
	农业
	农业之监督保护及农村金融之调剂
	一私立农场暂行规则之拟订
	二中央模范农业仓库之继续筹办
	林业
	森林之设置——中央模范林区造林之统计
	工业
	国营化学机械冶炼及其他工业之筹设及管理——新闻纸厂之筹办
	工业之专利及特许
	一特种工业之奖励
	二工业专利之核准
	国货之证明及奖励
	工厂之登记
	商业
	民营商业之奖励保护监督改良及推广
	一国货监制洋式货物减免税厘之核准
	二出口纸炮之改良
	商业之注册
	公司之登记
	商税之研究与改进
	渔牧
	渔牧机关及渔牧团体之监督——中央畜种场之继续筹设
	渔盐变制之继续试验
	矿业
	矿权之特许及撤销——矿业权之设定与核准
	矿区之勘定——矿产及地质之调查
	劳工
	工人失业之救济
	一蚌埠平民工厂之继续筹办
	二下关浦口失业工人之救济
	工人相互间纠纷之调解
	其他有关实业事项
	各业技师技副之登记
	各业团体之核准备案
	实业之调查与统计
	实业图书之编辑
	教育
	高等教育
	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之整理——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立案前毕业生追认资格标准之订定
	国外留学之监督与整顿——留学证书之核发
	普通教育
	中学教育之改进
	一私立中等学校及校董会之核准备案
	二中学学生毕业会考之进行
	三中学教科书之审定
	初等教育之改进——小学教科书之编审
	社会教育
	民众教育及识宇运动之推行
	国民体育之提倡
	一暑期体育补习班之结束
	二二十二年全国运动会之继续筹备
	图书之设备与文献古物之保存
	一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之组织
	二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影印之筹备
	蒙藏教育
	一北平蒙藏学校高中班之核准备案
	二蒙陶藏文小学课本之译印
	其他有关教育事项
	教育法令之拟定与审核
	捐贤兴学之奖励
	学术之研究——教科图书之编审
	交通
	邮政
	邮政业务之增进——各项明信片之改制
	邮运航空之推广——沪蜀航线之促成
	电政
	电信设备之扩充
	一电话事业之扩充
	二线路之修整
	电信制度之改进——各电台等级之重订
	电信业务之增进—交际电报之试办
	航政
	民营航业之监督——小轮船搭客载货之限制
	海难之预防与救护——图南轮被难船员之救济
	船舶船员之管理与登记
	一各项证书执照之核发
	二船员不诸游泳之取缔
	路政
	铁路业务之改善
	一第二次铁路沿线出品展览会之筹备
	二货品运价等级之规定
	三平汉京沪等路运价之减低
	四负责运输之推广
	铁路财务之整理及款项之筹划
	一完成粤汉铁路需款之筹划
	二湘鄂铁路积欠英商料款之整理
	三铁路会计之整理
	铁路工程之建设
	一粤汉铁路之促成
	二陇海铁路之促成
	三陇海铁路东端新浦至老窑延长路线工程之进行
	四玉萍铁路路线之测量
	五胶济铁路铁轨之更换
	轮渡之建设——首都轮渡工程之进行
	路政职工教育之推进——各路职工识字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者试之举办
	其他有关交通事项
	购料之统一——各铁路材料之购置
	各铁路警务之整顿
	法规之制定
	建设
	水利
	导淮之进行
	一里运河航道之整理
	二悬门式三河活动坝之设计
	三淮阴及邵伯船闸闸址土质之钻验
	四刘老涧船闸水坝地址测量之进行
	五淮河中上海干线水准之测量
	六水文测量之进行
	七淮域土地之调查
	八淮域土地之测丈
	太湖流域水利之进行
	一丽山湖模范灌溉实验场之进展
	二武锡区电力灌溉之推进
	电气
	民营电气事业之监督指导
	国营电气事业之整理扩充
	一首都电厂工程之扩充
	二戚墅堰电厂工程之扩充
	三电机制造厂之扩充
	电气之试验
	矿务
	矿业之试验——矿业试验所设备之增置与工作之进行
	国营矿产之增采——淮南煤矿之进展
	航空
	航空捐款之征收
	陵园
	陵园工程之建设
	陵园森林园艺之发展
	陵园土地之整理及农田之改进——契纸之查验
	陵园人事之登记及处理
	经济建设
	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之督造
	豫鄂皖赣苏浙湘七省联络公路之督造
	江淮干隄之修补
	金水闸工之建筑
	潮水闸之建筑
	皖淮涵洞之建筑
	秋蝅之饲育试验
	痢疾之调查研究
	各项卫生实验工作之办理
	公路卫生之继续办理
	立法
	法律案之审议
	宪法草案之起草
	参考材料之彚集与书籍法制之编译
	一参考材料之彚集
	二书籍法制之编译
	司法
	司法行政
	法院之改革——河北省剿匪区域内清宛等五十县临时法庭之组织
	司法审判之监督
	一民事事件之处理
	二刑事事件之处理及覆核
	法令之解释
	审判
	刑事案件之收结
	民事案件之收结
	惩戒
	公务员之惩戒
	考试
	考选
	普通考试之进行——河南省普通考试典试委员长之拟派
	其他考试之进行——高等及普通检定考试之进行
	铨敍
	现任公务员之甄别审查
	甄别窗查合格公务员之登记
	公务员任用之审查
	公务员俸给之审查
	拟用县长之审查
	公务员卹金之审查
	其他有关考试事项
	各种法规之拟订与修正
	监察
	弹劾
	弹劾与移付惩戒之办理
	审计
	事前之审计
	一解款报核之审核
	二支付命令之审核
	事后之审计
	地方建设
	南京市中央路之开辟
	南京下关江边马路之开辟
	青岛市各路工程之进行
	浙江书京杭直达车之筹办
	湖南长潭路各段贮炭仓之添设
	山西省各县县道工种之督修
	河南省开封禹王台马路之促成
	河南省开封博爱路街新辟马路之促成
	河南省开朱路涵洞及方井之修筑
	河南省桥梁之建设
	浙江省钱塘江岸挑水坝之建筑
	安徽省水利工程之进行
	河南省惠济河之疏浚
	河南省黄惠河之疏浚
	河南省灌田场之建筑
	山东省立模范窑业厂出品之推销
	河南省立农工器械制造厂之整理
	河南省禹密两县煤田之调查
	河南省陈杞太淮段长途电话线之促成
	鲁豫联络电话线之促成

